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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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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南京

摘  要｜江苏省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系统梳理了该改革的

政策演进、转化成效与实施进展，深入剖析了面临的现实困境，包括法规适用存在冲突、政策协同有待加强，

以及科研人员层面认知不足与激励机制缺位等问题。针对上述困境，文章提出三方面对策：法律上加强立法协

调、修订法规并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政策体制机制上优化顶层设计、强化协同配套、细化工作流程；科研人员

层面加强宣传培训、完善激励机制。通过上述举措，旨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国科技体

制改革贡献“江苏经验”与“江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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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成果的有效转

化是创新价值实现的“惊险一跃”。近年来，我国高度

重视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将其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

核心位置。2020年5月，科技部等9部门出台《赋予科研

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

（国科发区〔2020〕128号）。2020年10月，科技部发文

确定40家试点单位。2021年12月，科技领域基本法《科

学技术进步法》修订提出，探索赋予科学技术人员职务

科技成果所有权或者长期使用权制度［1］。科技成果转化

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本质要求，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

要抓手。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的重要途径。通过赋予科研人员对职务科技

成果更大的自主处置权和收益分享权，激发科研人员的

创新活力与转化动力，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

公里”，将丰富的科技资源优势切实转化为驱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江苏省作为我国经济强省和科教资源大省，高

校、科研院所林立，创新要素高度集聚，科技产出持

续丰硕。积极推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对释放本

省巨大的创新潜能、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塑造发展新

优势具有极其迫切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价值。因

此，系统梳理江苏省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实践脉

络，深入剖析其面临的核心困境，并据此提出具有前

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优化路径，不仅关系到本

省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更能

为全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供宝贵的“江苏经验”与

“江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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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江苏省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现状

2.1  江苏省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政策发展过程

2.1.1  国家层面

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政策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如

表1所示［2］。前期制度铺垫（2015年及之前）：2015年3

月《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8号）提出“下放科技成果

使用、处置和收益权”“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

例”。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

订）以法律保障赋予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自主处置

权，简化审批流程，明确收益分配机制。

赋权改革探索阶段（2016-2019年）：2016年10月

《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

见》（厅字〔2016〕35号），首次提出“赋权”概念，

允许横向委托项目通过合同约定成果使用权/收益权，

探索赋予科研人员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8月《关于加

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技 

〔2016〕3号），明确科研人员可在不变更权属前提下签

订协议进行转化并获收益。2018年12月《推广第二批支

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的通知》（国办发〔2018〕126号）

在京津冀、上海等8区域推广“以事前产权激励为核心的

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2019年7月《关于扩大高校和

科研院所科研自主权的若干意见》（国科发政〔2019〕

260号）要求科技、财政部门开展赋权试点，探索完善职

务科技成果权属制度。

全国试点实施阶段（2020年）：2020年5月《赋予

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

案》（国科发区〔2020〕128号），在全国40家单位试

点赋予科研人员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简化国有资产管

理：自主决定转化，向国有全资企业转让无需评估。

2020年10月《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

使用权试点单位名单》（国科发区〔2020〕273号）正式

确定40家试点单位，改革进入实践推广阶段。

立法保障、深化发展阶段（2021年至今）：2021年

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首次将“产权

激励”写入法律：明确单位可处置职务发明专利权，鼓

励实行产权激励。202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进步法》（修订）第三十三条规定［3］：国家“探索赋

予科学技术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者长期使用权制

度”，赋权改革正式获得法律依据。《专利转化运用专

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健全免责容错机制，明确高校、科研机构及国企在成果

转化中因履职尽责导致的损失可免责，消除“不敢转”

顾虑；强化产权激励，要求高校院所优化知识产权权益

分配，将专利转化成效纳入考核，推动高价值专利产业

化。2024年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允许

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建

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

赋权改革。

表 1  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政策发展阶段

Table 1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policy on empower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or job-relat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发展历程 文件名称

前期制度铺垫（2015 年及之前）
《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探索阶段（2016—2019 年）

《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

《推广第二批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的通知》

《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自主权的若干意见》

试点实施阶段（2020 年）
立法保障、深化发展阶段（2021 年至今）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单位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 年）》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2.1.2  江苏层面

近年来，江苏省严格依据国家颁布的相关法律政策

精神，积极主动出台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科技法规

及政策举措，其中既涵盖有效推动科技成果顺利转化的

内容，也包含积极探索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相关规

定［4］。这些政策呈现出从局部突破到系统集成、从响应

落实到自主深化的鲜明演进逻辑：既聚焦科技成果转化

这一核心链条，又通过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切入产权

激励这一深水区，形成了以法治保障为基础、以改革试

点为先导、以全域推广为路径的独特推进模式。

在具体实践上，江苏早期注重顶层法治建设，2010

年修订《江苏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率先以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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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形式明确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创新方向。2015年国家

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后，江苏迅速响应，于

2017年出台《苏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实

施方案》，将国家法律精神转化为区域实践载体。2018

年《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

策》的出台，标志着政策重心向收益分配与激励机制的

精细化优化延伸［5］。2020年，江苏积极参与国家职务科

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南京大学、苏州大学等4家单位率

先探索赋予科研人员长期使用权或所有权，迈出从“奖

励后端”向“赋权前端”跨越的关键一步。2023年，省

级试点扩大至14家高校院所，改革半径有序拓展。2025

年，《江苏省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实施方案》的

发布，将改革范围扩大至全省财政资助高校院所，标志

着赋权改革由试点探索转入全面深化实施阶段。

这一系列政策法规举措，呈现出由点及面、由浅入

深、由政策引导向制度重塑递进的演进逻辑，系统性推

动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环境不断优化完善。

2.2  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的总体情况

近年来，江苏省的科技综合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呈现不断提升的态势，与此同时，该省在科技领域的投

入力度以及科研成果的产出数量也在持续增加。长三

角一体化战略驱动四省市深度合作，成果转化持续升

温，巨大的市场潜能持续释放，输出与吸纳技术合同

成交额总和分别为8795.1亿元和 8251.7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53.4%和45.1%，分别占全国的25.6%和22.1%［6］。 

在此背景下，江苏保持长三角地区技术交易双向第一，

彰显了其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核心枢纽地位，也

为省内赋权改革试点成果的落地提供了广阔市场承接

载体。

在科技投入方面，根据《202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

统计公报》，2022年江苏省共投入R&D经费3835.4亿元，

比上年增加396.9亿元，增长11.5%；R&D经费投入强度

（与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为3.12%，比上年提高0.19

个百分点，投入规模与强度均处于全国前列。从投入与

转化效率的关联来看，尽管R&D经费高投入为成果转化

提供了坚实保障，但部分投入集中于基础研究领域，中

试验证、产业化开发等转化关键环节的投入占比不足，

导致部分科研成果难以快速落地，这也是江苏推进赋权

改革、完善转化机制的重要发力点。

高校作为科技成果产出的核心阵地，成果产出数

量突出，但专利产出与实际转化落地之间仍存在差距。

根据《2023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数据，江

苏高校在科技成果产出方面表现突出，出版科技著作

871部，发表学术论文140316篇。其中2022年江苏省

SCI论文数、SCI近10年累计被引用篇数、国内论文数、

国内论文被引用次数等指标名列全国第二［7］；专利申

请合计47597项，其中发明专利34349项，实用新型专

利11288项。根据《2022年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年度报

告》，2022年江苏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82555项，合同

成交金额3013.6亿元。从数据来看，江苏省在重大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模式创新方面不断探索尝试，积极推进科

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改革进程，努力突破科技成果转

化过程中存在的障碍，目前正逐步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

“最后一公里”。

2.3  江苏省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实施情况

2.3.1  实施阶段

2020年科技部等九部门启动全国赋权改革试点，江

苏的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江苏省产业

技术研究院入选首批40家国家试点单位。目前，南京大

学等4家国家试点单位共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赋权81项，

涉及专利589件，转让或许可方式转化的合同到账金额

2.14亿元，作价投资金额5.37亿元。省级试点新增14家

单位（如南京邮电大学、省农科院），14家省试点单位

已赋权转化110项，涉及专利227件，转让或许可方式转

化的合同到账金额678.75万元。2025年1月全，《江苏

省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实施方案》（“赋权改革

2.0”），发布，全面推广至全省财政性资金设立的高校

院所，并鼓励中央驻苏单位参照执行。改革旨在破解科

技成果“不敢转”“不愿转”问题，推动成果从“书架

到货架”转化。到“十四五”末（2025年底），实现赋

权路径多元化、流程规范化、收益激励显性化，打造全

国科技体制改革标杆。

2.3.2  方案路径

两种核心所有权模式：一种是赋予科研人员职务

科技成果所有权。高校院所可结合本单位实际，将单位

持有的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部分赋予成果完成人，高校

院所与成果完成人成为共同所有权人，高校院所委托成

果完成人实施转化；也可将单位持有的所有权份额，以

技术转让的方式让渡给成果完成人，由成果完成人获得

全部所有权后自主转化。另一种是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

技成果长期使用权。在不改变科技成果所有权属性前提

下，高校院所可将职务科技成果长期使用权赋予成果完

成人，由成果完成人实施该项科技成果转化。对于赋予

长期使用权的，使用期限内经单位同意，成果完成人可

将成果使用权对外二次许可实施。

六种路径：江苏省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省

科技厅等部门凝练梳理了6种赋权路径，如表2所示。

包括“赋予部分所有权+技术转让+约定收益”“赋予

部分所有权+预收定金+里程碑收益”“赋予全部所有

权+拨投结合+权益实现”“赋予长期使用权+一次性许

可+现金收益”“赋予长期使用权+免费许可+约定收

益”“赋予长期使用权+作价入股+约定收益”等。这

些路径明确了成果转化中高校、科研院所、成果完成

人与企业间的利益分配，有助于构成长效机制推动成

果转化。特别是其中的“拨投结合”、长期使用权作



·364·
江苏省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2026 年 5 月

第 8 卷第 5 期

https://doi.org/10.35534/pss.080506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ss

价入股等赋权举措，成为拓宽转化渠道、彰显江苏特色的创新举措。

表 2  江苏省六种赋权路径

Table 2  Six empowerment pathways in Jiangsu province

赋权路径 操作方式 适用场景

赋予部分所有权 + 技术转让 + 约定收益
科研人员获部分所有权，单位转让剩余部分，作价入股后约

定股权收益分配
科研人员主导创业项目

赋予部分所有权 + 预收定金 + 里程碑收益 单位按里程碑收取企业费用，科研人员以技术入股 分阶段融资的长期项目

赋予全部所有权 + 拨投结合 + 权益实现 政府“拨款 + 投资”支持项目，成果所有权归项目公司 重点产业技术创新项目

赋予长期使用权 + 一次性许可 + 现金收益 单位一次性收费，科研人员获使用权转化 成熟技术快速商业化

赋予长期使用权 + 免费许可 + 约定收益 单位免费许可，后期按转化效果收费 扶持初创企业

赋予长期使用权 + 作价入股 + 约定收益 科研人员以使用权入股，与企业约定收益分成 产学研深度合作

3  江苏省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困境

3.1  法律层面

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特别是作为改革先行区的

江苏省，通过赋予高校院所和科研人员相应权利，已初

步破解“无权转”“不愿转”的核心难题，实现了成果

转化从“不能转”到“有权转”的跨越。然而，在江苏

的实践探索中，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破解“不敢转”的

困境，确保成果转化“放心转”“转得好”，亟需更细

化、更具强制力的法律保障作为支撑，当前改革面临的

法律层面瓶颈在地方实践中尤为突出，具体可整合为以

下三个方面：

一是法律依据冲突。当前改革面临显著的合法性

质疑，这在江苏的探索中尤为突出：一方面，江苏试点

中推行的核心举措如分割确权（变更单位单独所有为共

同所有）甚至南京等地探索的“单位可转让全部成果份

额给完成人”，直接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十九

条“不变更职务科技成果权属”的规定冲突［8］，打破

了“职务科技成果归单位所有”的传统权属界定。另一

方面，江苏的赋权改革还受制于多项配套法规的约束，

《植物新品种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条例》《计算

机软件保护条例》及《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

等将职务科技成果明确界定为单位国有资产的相关法 

规［9］，与江苏改革中“赋权科研人员”“分割权属”的

核心思路不符。此外，江苏省改革主要依据中央政策文

件推进，江苏省及南京市等地方虽出台了《江苏省科技

成果转化尽职免责工作指引》等文件进行突破性探索，

但这些地方政策缺乏国家立法机关的明确授权，存在合

法性瑕疵。

二是免责机制缺失。尽管《科学技术进步法》《专

利法》《民法典》等法律为转化提供了框架，但尽职

免责机制在国家及江苏等地方政策（如前述《工作指

引》）中虽细化了部分情形，但总体上仍多为原则性或

地方性规定，效力层级较低。由于缺乏对免责行为具体

界定、执行程序、责任认定主体等具有普遍法律约束力

的细则，江苏高校院所的决策者普遍存在合规与责任认

定顾虑，难以真正放下包袱推动转化。

三是评估制度缺位。当前法律对科技成果价值评

估的组织者、评价者、评估流程及约束机制缺乏明确规

定，导致评估环节规范性不足，易出现转化价格失真。

在江苏改革实践中，这一问题进一步加剧了高校院所对

价值评估规范性的担忧，成为制约“放心转”“转得

好”的重要因素。

3.2  政策体制机制层面

一是政策协同有待加强，地方配套细则需进一步完

善。一方面，部分地方及部门对国家赋权政策的理解存

在偏差，在制定符合江苏实际的地方配套政策、实施细

则和操作指引时进展相对缓慢，具备可操作性与落地性

的制度供给相对不足，导致对省内高校及科研院所开展

赋权改革的服务指导和激励保障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另

一方面，省内部分地方高校院所在赋权政策的理解上不

够深入，落实不够到位，在构建适应赋权改革需求的本

地化管理制度、决策机制、操作流程及激励保障等配套

措施方面，缺乏系统性的统筹部署，未能有效衔接国家

政策与自身实际，导致政策红利难以传导至基层实践。

二是配套制度滞后，核心难点破解不力，制度衔

接仍需优化。现行的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政策文件虽多，

但江苏在落实中同样面临一些共性难点：首先是赋权范

围界定模糊，与江苏产业特点适配不足。江苏制造业发

达，省内高校院所广泛拥有工程设计、医疗许可等行业

服务许可资质，且承接了大量地方技术服务与咨询项

目，但现有政策对这类资质、项目是否纳入赋权范围、

如何规范赋权缺乏明确界定，导致基层操作中存在诸多

困惑。其次是国有资产管理适配性不足。赋权成果是智

力、劳动与单位资源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投入难以定量

估算并财务入账，在江苏省现行高校院所国资管理框架

下，其国有资产属性难以清晰反映，给赋权过程中的产

权界定、价值核算带来困难。最后是负面清单制度落地

困难。虽然政策明确要求建立负面清单制度，但江苏高

校院所普遍反映，在负面清单的具体尺度、边界把握上



江苏省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困境与对策研究2026 年 5 月
第 8 卷第 5 期 ·365·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ss	 https://doi.org/10.35534/pss.0805063

缺乏明确指引，成为实践中的主要难点之一。更深层次

的问题在于，科技成果所具有的国有资产属性，使其

在产权归属、价值评估等方面面临政策之间的矛盾。与

此同时，江苏省的政策体系也存在顶层设计与具体细分

政策之间衔接不畅的问题，致使国家层面“解绑赋能”

的总体方向，在省内具体管理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效果被

逐步稀释。例如，江苏高校在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进行协议定价时，仍需面对省内严格的国有资产评

估备案要求；转化收益虽规定独立于工资总额，但实际

操作中仍受限于省内高校严苛的科研经费和设备采购管

理规定。这些冲突直接影响政策在江苏的实施成效。

三是评价与激励机制不匹配、细化不足，外部支

撑作用未充分发挥。从现有改革实践看，江苏省虽已提

出建立成果转化绩效导向的分配评价机制及设立技术转

移机构等措施，但仍需结合省情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一

是地方性配套细则缺失。国家对赋权改革试点单位有总

体要求，但江苏省未明确要求试点单位制定、细化哪些

地方性制度（如国资管理细则、争议处理办法），导致

省内试点单位多采取模糊处理方式，专门配套的实施细

则稀缺，改革推进缺乏明确指引。二是激励机制衔接不

够。在将赋权转化行为与江苏正在推进的职称制度改

革、省内鼓励创业兼职政策、国家及地方转化收益税收

优惠等政策有效衔接方面，缺乏结合江苏实际的专门研

究和完善措施，未能形成“赋权+激励”的协同效应，难

以充分调动科研人员参与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三是外部

支撑体系不完善。江苏省拥有丰富的科技园区、技术市

场（如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及社会资本资源，但在赋

权改革实践中，过于关注试点单位自身建设，未能充分

引入科技中介、创新孵化平台等外部力量参与，导致科

技成果与市场需求对接不畅，难以实现高效转化，未能

充分发挥江苏产业优势与资源优势的协同作用。

3.3  科研人员层面

结合江苏省实际，科研人员对赋权改革仍存在政

策认知不足的瓶颈：省内高校院所普遍担忧赋权将加剧

管理复杂性、产学研合作风险及决策成本；科研人员则

因现有“先转化后奖励”模式流程便捷且激励力度较大

（如《江苏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规定的奖励比例

可达70%），叠加对个人承担法律风险及市场不确定性的

顾虑，导致赋权申请意愿薄弱。当前制度割裂成果与发

明人的“母子”关系［10］，冗长的行政审批弱化了科研人

员在转化谈判中的话语权。尽管混合所有制改革赋予科

研人员部分所有权，但江苏试点中暴露两大症结：一是

单位否决权制约成果转化效率（如东南大学试点中单位

保留30%份额的处置限制），二是监管部门对利益冲突的

过度防范压缩了科研人员决策空间。激励机制缺位进一

步加剧矛盾——省内高校职称评审仍以论文为导向，科

研人员陷入“做转化不如发SCI”的困境。

4  江苏省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对策
建议

4.1  法律层面

立足我国实际，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涉及职务发

明权属、国有资产管理等重要制度的调整，亟需通过强

化立法协调，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地方层面的探索若要

实现对现行体制机制的突破，必然要求通过修订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将成功经验加以固化。当前，改革面临法

律依据不一致、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制约等现实困境，需

要地方及高校院所进一步深化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为

国家相关立法完善提供地方实践支撑，并明确负面清单

与容错纠错机制。同时依托“自上而下”的上位法调整

提供法治保障，实现改革与立法的良性循环。具体措施

如下。

明确单位物质技术条件，涵盖资金、设备等有形资

源及人员智力等无形资源，凡利用该条件产生的成果无

论任务性质均属职务科技成果；

依据《立法法》授权试点地区突破现有法律框架，

及时将试点经验上升为法律，修订《专利法》《植物新

品种条例》等法规，强化法治保障；

建立容错纠错条款，允许试点单位领导获取成果转

化奖励，推进技术合同登记简政放权。江苏省等地方应借

《科技进步法》修订契机，通过地方立法固化赋权改革与

职务成果单列管理措施，构建常态化法治保障体系。

4.2  政策体制机制层面

为充分发挥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政策协同效

应，需着力破解政策设计与实施过程中各部门之间的权

属冲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首先，应优化科技政策

的顶层设计，重点解决与成果转化不相适应的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探索契合无形科技成果特点的管理模式，系

统梳理并协调转化法律政策与国资管理办法、现行政策

与试点政策之间的衔接问题，避免出现相互掣肘的情

况，强化政策的协同性。其次，要完善主体政策与配套

政策之间的衔接，鼓励试点单位制定相应实施细则，增

强政策的精准对接与可操作性；同时授权试点单位结合

实际执行中发现的问题，探索并制定针对性细则，切实

提升创新主体的政策获得感。第三，应优化管理部门之

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加强政策制定前的跨部门沟通，强

化科技、国资、财政、教育等部门间的统筹协作，探索

建立多部门联席协商机制，增强政策目标的一致性与协

同合力。在保障层面，需进一步细化完善措施，激发科

研人员的积极性与转化能力。试点单位应加强对赋权改

革价值、方案及流程的宣传与解读，使科研人员充分了

解并切实感受到改革所带来的转化便利与利益增进，同

时细化改革程序，并根据实践中的问题及时作出制度性

回应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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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赋权改革涉及科技、知识产权、税收、国资等

多领域，政府应统筹科技、财政、知识产权、审计、纪

检、税务等部门组建专项转化小组［11］，构建覆盖全面的

管理服务体系，提升问题解决效率，简化权属分割、国

有资产管理、税收优惠等环节的操作流程，实行全过程

监管与动态跟踪，并制定有针对性的落实措施。为保护

国家安全与单位利益，需明确赋权方式：除法规明确影

响国家安全的成果外，对其他成果赋权前需进行影响力

论证，评估其是否影响单位未来发展利益（即转化收益

是否为单位重要依靠）及是否易引发产权纠纷（即权属

在完成人之间是否清晰）。论证后，对影响单位发展利

益的成果可赋予长期使用权（所有权归单位），有权属

纠纷的需先厘清问题。需要认识到，职务科技成果赋权

改革是一项涉及权益、国资、机构、评价、财税等多方

面的复杂系统工程，必须建立健全整体性、系统性的制

度保障体系以实现统筹协调、有序推进。其核心是体制

机制创新。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地方政府和高校院所

亟需完善赋权改革全链条政策制度，构建良好转化生态

系统。地方政府应加快制定并完善兼具指导性与可操作

性的配套政策及实施方案，通过地方立法将改革成果加

以固化；高校院所则需在操作层面进行系统部署，构建

涵盖管理制度、决策机制、操作流程、权益分配、国有

资产管理、评价考核、争议解决等全过程政策体系，统

筹推进事前赋权路径畅通与事后权益保障及风险化解，

着力形成螺旋式推进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4.3  科研人员层面

各试点单位结合自身实际，面向科技人员开展赋权

改革政策宣讲与典型案例宣传，通过“请进来走出去”

专家讲座、“精准对接一对一”政策咨询、推广案例及

表彰先进等举措，营造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氛围。具体

实践中，西北工业大学2022年修订职称评审制度，增设

科技成果转化职称系列（单列计划、单设标准、单独评

审），设定6项经济社会效益代表性成果指标，满足1项

即可申报高级职称，并在原有体系中允许以“科技成果

转化与应用”替代论文要求，拓展科学家价值维度［12］。

针对赋权改革，试点单位通过弹性赋权机制（设定最低

比例范围，依据成果属性、资源投入等协商确定）实现

责权利统一，收益与风险责任相匹配；规范所有权处

置：允许共有产权人转让份额或实施普通许可（其他共

有人享有优先购买权），但禁止侵害公共利益及共有人

权益，同时赋予单位对完全所有权人危害公共利益行为

的底线审查权；建立集体决策机制（多数同意原则）及

少数人纠纷解决通道，形成系统化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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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empower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Jiangsu Provi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dri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policy evolution, transformation outcomes, and 
implementation progress of the reform, while conducting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faced, including 
legal legitimacy doubts, inadequate coordination at the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level, and insufficient awareness and lack 
of incentive mechanisms among researcher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e article proposes three countermeasures: 
strengthening legislative coordination, revising regulations, and establishing a fault-tolerant and corrective mechanism 
at the legal level; optimizing top-level design, enhancing collaborative support, and refining workflows at the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level; and intensifying publicity and training while improving incentive mechanisms for researchers. 
Through these measures, the goal is to bridge the "last mi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contributing the "Jiangsu experience" and "Jiangsu solutions" to the nationwide reform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Key words: Empowerment reform;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Policy analysis


